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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加強本校語文教育，提高學生對語文學習之興趣，增進學習風氣及環境建立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二、 競賽分高一組、高二組等二組。 

三、 競賽項目分： 

(一) 國文：演說、朗讀、作文、寫字、字音字形等五類，並得視情況增列比賽項目。 

(二) 英文：演說、朗讀、作文、單字、班級團體歌唱比賽等五類，並得視情況增列比

賽項目。 

四、 個人組由各班初選代表，經導師會同國文老師及英文老師推派參加。 

五、 英文歌唱比賽以一年級參加為原則，二年級鼓勵參加。 

六、 競賽時間及地點另訂。 

七、 獎勵規定： 

(一) 每組每項錄取前三名，頒發獎狀，並商請員生社贊助獎金。 

(二) 全校各項擇優報名參加校外語文競賽。 

八、 辦理本項競賽有功人員另簽請  校長核准從優敘獎。 

九、 本辦法呈請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